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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6/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B9_BF_c67_286349.htm 根据《广东省民办非学历教育

机构招生暂行管理办法》（粤教职[2004]38号）和《广东省自

学考试独立办班管理办法（修订）》（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规定，以及各有关主考学校报送的独立办班办学计划

，为便于考试组织工作的开展，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07年

自学考试主考学校独立办班的办学计划，并就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开展自学考试主考学校独立办班的承办单位和教

学点，应持有我省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有效的《民办学校办

学许可证》，并通过了发证部门最近一次年审，按规定在省

教育考试院进行了自学考试助学组织注册登记的单位。 二、

自学考试主考学校独立办班招收对象为符合自学考试报考条

件的所有人员。办班形式和规模应符合《管理办法》的要求

。 三、自学考试主考学校独立办班各专业的考试计划应按省

考委最新公布的专业考试计划执行。本次招收的自学考试主

考学校独立办班学员首次考试时间为2008年1月，截止时间

为2010年7月，考试时间安排与全省自学考试统一公布的一致

。学员可参加我省每年1月、4月、7月和10月统一组织的相关

课程考试，考试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按省考委公布的自学考试

有关规定执行。 四、自学考试主考学校独立办班学员实行集

体报考。报考时各独立办班专业承办单位和教学点以附件一

所列为准，附件一上没有列名的教学点学员，不得作为自学

考试主考学校独立办班学员报考。 五、各主考学校及其承办

单位和教学点应按照《管理办法》及自学考试的有关规定和



本通知的要求开展工作。不得超出办学范围擅自印发招生简

章和广告，不得以任何方式与附件一上没有列名的教学点联

合或委托招生独立办班学员。凡违规进行招生宣传，施教不

严，管理不善，教考不分，泄题漏题，考风考纪差的单位，

省教育考试院将按自学考试的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若情

节严重，有违法行为的，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有擅自

转让报名帐户，或在附件一上没有列名的教学点招生、办学

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其报名帐户，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

违规转让或招生助学的教学点承担。 六、主考学校及其承办

单位和教学点必须正确向考生宣传自学考试的政策和要求，

如实告知学员考试计划、考试安排及本科专业的报考条件。

为规范和加强考试管理，首次报名参加自学考试的独立办班

学员必须订购最新一期的《广东省自学考试报考必读》。根

据全国考办关于自学考试教材通过各级考办主渠道发行的要

求，为确保考生准确使用自学考试教材，保障考生利益，各

主考学校及其承办单位和教学点必须通过广东教育考试服务

中心统一订购正式出版的自学考试教材，若由主考学校负责

提供教材的，必须清楚告知考生教材供应的详细办法。严禁

使用盗版教材或盗印教材，一旦发现，将按有关法规严肃查

处。 七、承担自学考试主考学校独立办班的承办单位和教学

点必须在省教育考试院进行2007年的自学考试助学组织登记

。2007年《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年审不通过或不参加省教

育考试院2007年助学组织登记的，将取消其办班资格。 八、

省教育考试院在2008年秋季前不再公布自学考试各主考学校

独立办班新的办学计划，各主考学校可在明年秋季前在附件

一所列的本校各办学专业和教学点范围内自主安排本年度的



办学计划。 九、各主考学校应积极配合省教育考试院做好有

关专业命题组织工作，根据教考分离原则，选派合格教师参

与命题工作，拒不按省教育考试院要求选派合格教师参与命

题工作的，省教育考试院将取消其独立办班办学计划。 省要

求各有关市自学考试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考学校和承办院

系、教学点认真履行职责，积极配合，共同把自学考试主考

学校独立办班的各项工作做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